
渝教办函〔2018〕57 号

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报送 2018 年普通高等教育优秀大学毕业

生
和优秀毕业研究生推荐名单及相关材料的通知

各高校：

按照《中共重庆市委教育工委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评选通

报普通高等教育优秀大学毕业生和优秀毕业研究生的通知》（渝教

工委〔2014〕28 号）要求，现就报送重庆市 2018 年普通高等教

育优秀大学毕业生和优秀毕业研究生推荐名单及相关材料有关事

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优秀大学毕业生和优秀毕业研究生以及推荐为市级

优秀的对象、条件和程序，请严格按照渝教工委〔2014〕28 号文

件执行。推荐为市级优秀的比例应控制在 2018 年本校毕业研究生

和普通本专科（高职）学生人数的 1%以内，校级优秀和优良毕业

生评选表彰比例由学校规定。推荐为市级优秀毕业生的，必须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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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校级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。

二、在评选、推荐工作中，要坚持标准、严格程序、严格审

核、严格把关，坚决杜绝评优、推优工作中的不正之风。

三、请各校认真、规范填写市级先进评选推荐表（附件 1、2），

并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（星期三）前将市级先进推荐名单（含纸

质和电子版，优秀大学毕业生推荐名单和优秀毕业研究生推荐名

单分开打印）和相应的评选推荐表，以及学校开展此项工作的简

要情况和本届毕业生总人数等，一并报送我委学生处。学生的获

奖证书及复印件、相关材料由学校相关部门妥善保存，可不报送。

联系人：陈卓，何礼

联系电话：60393900，60393053

邮箱：630387212@qq.com。

附件：1.重庆市2018 年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评选推荐表

2.重庆市 2018 年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

推荐表

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

2018 年 3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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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重庆市 2018 年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生评选推荐
表

学校 院系 年级 专业层次

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民族 年龄

籍贯 学位＊ 担任社会工作

获得校级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的时间及文号

主
要
事
迹
简
介
及
获
奖
情
况

校学生工作部门意见 校党委意见

负责人_______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负责人_______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1.＊高职高专毕业生不填；

2.此表由学校组织填写，作为市委教育工委、市教委审核的重要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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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，为简化程序和贯彻厉行节约原则，此表不反馈给学校和个人。

附件 2

重庆市 2018 年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毕业研究生
评选推荐表

学校 院系 年级
学科专业
及方向

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民族 年龄

籍贯 学位
担任
社会
工作

获得校级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的时间及文号

主
要
事
迹
简
介
及
获
奖
情
况

校研究生工作部门意见 校党委意见

负责人_______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负责人_______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由学校组织填写，作为市委教育工委、市教委审核的重要依据。同

时，为简化程序和贯彻厉行节约原则，此表不反馈给学校和个人。


